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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动态  

香港：网络骗案追索诉讼的困惑 — 与自称 
“无辜”的收款者及其他受害者互相斗争的诉讼 

简介 
近年的网络骗案日益频繁并渐趋复杂，导致民事申索的诉讼案件大幅增加。香

港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院近年就这类案件颁布了多个判决，为我们提供了

一些启示。 

本文将探讨诈骗案中的受害者在民事申索诉讼过程中经常遇到的议题和挑战，

尤其是涉及自称“无辜”的收款者，或是多名受害者同时向同一收款者进行民

事申索，从而出现剩余资产无法满足所有申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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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由于追讨欠款的困难会随时间增加，受害者应尽快寻求法律意见，以增加

其讨回款项的机会。举例而言，该款项有可能会被转账至自称“无辜”的

收款者，亦有可能跟其他受害者的款项混在一起。 

 如果收款者对民事申索提出抗辩，需小心审视收款者的解释，特别是其收

款的原因及过程，并衡量多方因素及证据，仔细分析其解释的可信度。 

 追索款项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在某些情况下，跟收款者或其他受害者和解

会比在旷日持久的诉讼中拉锯更为明智。 

向辩称 “无辜”的收款者提起诉讼 
骗徒一般会利用一系列的空壳公司清洗他们诈骗获得的赃款。他们可能利用错

综复杂的公司结构，例如透过代名董事及股东来隐藏幕后骗徒的身份，并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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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和执法部门的调查造成阻碍。正如香港金融发展局于近日发布的一份有关

网络安全策略的报告中提到，网络攻击事件近年多在亚洲发生。鉴于香港开设

公司过程相对简易，而且电子汇款亦十分快捷，香港成为了网络攻击及骗案的

热门选址。 

基于银行户口款项的流通性，黑钱可能最终会流入一些辩称“无辜”的收款者

手中。他们可能辩称其已提供有值对价，从而可以合法拥有相应的款项。简单

而言，这类收款人是辩称他们付出有值对价，并对受害者的权益毫不知情的所

谓的真诚购买者 (衡平法称之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 
of the fraud”) (简称为 “真实购买者”)。假若能够证明情况属实，这类真实购买

者将会享有优先权，从而无需受制于受害者的所有人权益，且无需向受害者归

还款项。 

若遇到以上情况，受害者应仔细分析此类收款人对交易的辩解，并分析其解释

在事实上是否可信，在法理上依据是否充分。受害者应留意以下的潜在警号，

其出现意味着收款人以真实购买者作为抗辩理由可能站不住脚。例如： 

虚构供应交易： 一些收款者会辩称，那些有争议的款项是他们为顾客提供商品

或服务所得的付款。然而，当受害者一方尝试了解详情，这些收款者会表现得

很回避，并给予一些不合逻辑或前后矛盾的回应。这可能是潜在交易不正当的

警号。香港法院在近日的案件中对这类问题表示关注，并曾质疑这些所谓供应

交易的真确性。 

地下汇款代理人：我们还经常遇到收款的实体或个人声称款项来自跨境汇款交

易。当遇到这些情况，受害者应格外警惕。这些收款者可能会混淆视听，试图

将汇款描绘为一宗合法交易。实际上，这些交易往往透过地下钱庄网络进行，

以规避某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外汇管制。这些地下钱庄很多时候透过一些个人

的银行账户作为非法汇款的渠道。就此而言，法院在案例中明确指出，假若有

关外汇交易是非法的，收款人不得倚赖真实购买者作为抗辩理由。 

一般而言，这些收款人可能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光顾这些地下钱庄，亦有可能是

无牌汇款的经营者，或者是替这些地下钱庄收款及发款的人。 

假若能及早辨识这些警号，受害者与收款者之间的争议和申索可能得以尽快解

决。 

此外，很多收款者会誤以为只要他们对幕后骗案不知情且没有参与，他们便可

以合法持有相关款项。乍一看，这辩解似乎有一定说服力。但从法律层面来

看，假若款项取得自非法交易，即使在收款者对幕后骗案不知情且没有参与的

情况下，亦不能免除他们需退还相关款项的责任。 

受害者之间的竞争 — 如何应对“僧多粥少”的情况？ 
我们亦曾处理过众多受害者向同一位收款者进行申索的案件。当出现这种情况

时，可供执行判决的余款通常无法满足所有债权人的申索。这不可避免地导致

受害者之间出现款项分配的争端。由于幕后骗徒一般会设法将赃款耗散以阻碍

民事申索以及执法部门的工作，上述情况屡见不鲜。 

从法律层面严格来看，衡平法中的追溯原则大有用武之地。受害者需分析款项

流动的时间顺序并衡量各自权益的相对强度，例如他们的权益属于个人权益还

是所有人权益。假若受害者无法达成共识，则款项分配的争议可能会演变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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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日持久的诉讼。从商业角度来看，这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因为诉讼当中所耗

费的时间及金钱可能会远超最终取得的补偿金额，令申索者得不偿失。 

对于每个个案的应对策略会因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受害人应尽快

采取法律行动，并尽可能努力就款项分配问题跟其他各方达成和解。这能够大

大减少开支，并给每一位受害者带来更多的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大

大减少随后出现更多受害者来分一杯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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